
德财基〔2025〕审结字044号

关于石门桥镇群英河河道整治工程
结算的评审报告
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石门桥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，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石门桥镇群英河河道整治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本工程”）结算进行了评审。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。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：

一、工程概况
本工程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石门桥镇人民政府建设，北京特希达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，湖南长和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实施监理，常德飞奇工程有限公司实施，金额为49.998万元。工程于2021年11月开工建设，2021年12月完成竣工验收。

本工程位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石门桥镇污水处理厂北侧、G319国道拱涵处群英河河道，主要工作内容为：挖淤泥、流砂，环保车外运、河道片石砼挡墙墙身、挡墙底铺填片石、铺种马尼拉草皮、草袋围堰、灌注桩、C30混凝土桩承台、钢筋制安、预应力混凝土管铺设、透水砖、麻石侧石安砌、GR-C-4C隔离护栏等。
二、评审依据

1.建设单位报送的《石门桥镇群英河河道整治工程》结算资料，包括结算书、竣工图、签证单、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；
2.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印发2020<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>及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》的通知》（湘建价〔2020〕56号）；

3.关于印发市本级政府性建设项目评审（审计）标准操作规范（第一至四期及修订版）的通知；
4.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性及其他文件。

三、评审范围及程序

（一）评审范围

石门桥镇群英河河道整治工程结算工程费。

（二）评审程序
1.成立评审小组，熟悉资料，制定评审方案；

2.组织现场踏勘、测量，留取影像资料；

3.审查、取证、计量、分析、汇总，形成初步评审结论；

4.组织对账，形成评审意见，由其各方签字确认；

5.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，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。

四、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
1.铺种马尼拉草皮工程量多计，审减0.32万元；

2.预制钢筋混凝土管桩调整为灌注桩，审减1.61万元；

3. C30商品砼混凝土桩承台工程量多计，审减2.26万元；

4.承台模板工程量多计，审减0.46万元；

5.带肋钢筋(直径mm) Ф10以外工程量多计，审减1.46万元；

6.C30商品砼混凝土管涵基础工程量多计，审减0.43万元；

7.预应力混凝土管工程量多计，审减1.51万元；

8.河道片石砼挡墙基础工程量多计，审减0.74万元；

9.河道片石砼挡墙墙身工程量多计，审减2.71万元；

10.安全责任险、环境保护税无相关票据，审减0.46万元；

11.工程下浮5%，审减1.85万元；

12.取费及其他调整，审减2.45万元。

五、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
本工程合同金额为49.998万元，审定金额34.57万元，相比合同造价增加/减少15.43万元，主要情况如下：

1.马尼拉草皮、桩承台、模版、钢筋、混凝土管、砼挡墙等工程量减少，减少11.5万元；
2.安全责任险、环境保护税及下浮等，减少3.97万元。
六、评审结论
本工程送审金额为508282元，审定金额为345665元（工程费用），审减金额为162617元，审减率31.99%。（详见附表）

其中：初审审定金额358423元，复审审定金额345665元。（详见附件）
根据《关于明确区本级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德财发〔2020〕5号），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%以上，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3138元，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，请建设单位落实。
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、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、计价文件、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，基于现有评审资料、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，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。
七、评价与建议

1.施工单位在结算时要保持竣工图与其他资料的完整性。
八、评审人员

初审机构：湖南国方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

初审人员：符少强              初审负责人：彭卫辉
复审人员：张敏                技术负责人：高绍娟
项目负责人：梅智凯
2025年8月1日

附件：石门桥镇群英河河道整治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

附件
	石门桥镇群英河河道整治工程

结算评审汇总表
 金额单位：元

	序号
	评审内容
	送审金额
	初审金额
	复审金额
	审减金额
	备  注

	一
	工程费
	508282.26 
	358423.22 
	345664.62 
	162617.64 
	下浮5%

	　
	合  计
	508282
	358423 
	345665 
	162617 
	审减率31.99%


注：根据德财发〔2020〕5号文相关规定，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%及以上，应扣

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3138元，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，请建设单位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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